《三亚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设施事故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一）起草背景
三亚市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第三方施工活动频繁，因施工不当导致的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破坏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燃气设施保护，规范第三方施工行为，构建燃气设施安全保护长效机制，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了《三亚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设施事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海南省燃气管理条例》《海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标准等。
（三）起草目的
通过本办法实施，预期实现以下目的：
1．燃气设施保护范围清晰化，施工风险源头管控能力提升；
2．政府各部门、物业管理单位以及参建、燃气企业等多方责任进一步明确；
3．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设施事故发生率显著下降；
4．城市燃气安全运行水平和社会共治能力增强。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八章二十七条，核心内容包括：
（一）明确职责分工
政府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审批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落实规划审查，多部门加强联合执法。
企业主体：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设施维护，并与各参建单位共同落实施工交底、现场监护及保护方案。
物业管理单位：纳入管理责任，建立联动机制。
（二）科学划定保护范围
重申《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关于燃气设施最小保护范围和控制范围及调压站等特殊设施保护的具体要求。
（三）规范施工全流程管理
施工前：建立燃气设施情况咨询制度，强制各方企业制定保护方案，落实交底培训。
施工中：实行动土确认、专人监护、机械作业限制，明确应急处置流程。
监理责任：明确对监理企业要求，强化过程监督。
（四）强化信用惩戒
对违规企业实施信用评分、联合惩戒，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五）完善应急处置与监督机制
要求各相关单位制定应急预案，事故发生后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同时建立统计分析制度，定期评估管理成效。
三、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
（一）责任边界界定
针对部分交叉领域如行政审批、联合执法等，明确各部门分工，避免监管盲区。
（二）执行保障措施
通过信用惩戒、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等手段形成震慑，确保制度刚性。
四、潜在风险
《三亚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设施事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存在潜在风险，为确保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决定”，建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审议通过后，将以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印发实施，并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要求进行后续管理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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